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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，為鼓勵觸犯校規同學，能及

時改過自新、奮發向上，使能變化氣質、敦品勵學，訂定本辦法。 
第  二  條    學生受申誡、記過或記大過以上懲處者，得親自至生活輔導暨衛生保健組領取

輔導銷過申請單及愛校服務紀錄表，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輔導銷過。 
第  三  條    學生提出銷過申請，應至生活輔導暨衛生保健組領取申請書及受校服務紀錄

表，由班級導師、輔導老師、系主任、學位學程主任核章，並經學生輔導諮商

中心輔導晤談。 
第  四  條    學生申請輔導銷過者，應自選本校導師、各系、學位學程、院及行政單位師長

一人，徵得其同意擔任輔導老師，共同擬訂並督導執行愛校服務計畫表。 
第  五  條    學生輔導銷過之規定如下： 

一、記申誡處分者：其輔導期間一個月、愛校服務四小時。 
二、記小過處分者：輔導期間三個月、愛校服務十二小時。 
三、記大過處分者：輔導期間六個月、愛校服務三十六小時。 

愛校服務須於提出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實施完畢，逾期不予採計。 
第  六  條    申請輔導銷過學生，輔導考察期滿未再觸犯校規，並依規定時間之完成愛校服

務工作者，得申請銷過。 
第  七  條    畢業班學生申請銷過，於畢業考結束前表現良好者，均得申請銷過，不受第五

條規定之限制。 
第  八  條    學生申請銷過須經班級導師、輔導老師、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系主任、學位學

程主任確認其有改過自新者，將改過銷過申請單及愛校服務紀錄表等審查結果

送交生活輔導暨衛生保健組後，依下列規定辦理 
一、受申戒或記小過處分者，由學生事務長核定註銷。 
二、受記大過處分者，由學生事務長審核提請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

長核定。 



第  九  條    申請改過銷過經申請核定通過，其獎懲紀錄均予以註銷。但扣減其操行成績。 
第  十  條    考核期限截止，未達考核標準者，得重行申請輔導銷過。 
第 十一 條    學生經輔導銷過後，在學期間，再犯同一過錯，處分加倍，並不得申請銷過。 
第 十二 條  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追溯自一○二年八月一日施行。 


